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九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情况检查

3.检查项：现有排污单位未按规定的期限完成安装自动

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

4.检查内容：现有排污单位是否未按规定的期限完成安

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十条 列入污染源自动监控计划的排污单位，应当

按照规定的时限建设、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，配

合自动监控系统的联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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